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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序 

我國刑事訴訟法正處於德國法、美國法與日本法相互激盪衝突

的磨合時期，也是我國法律修訂幅度最高的法律之一，僅僅在我任

職於司法院刑事廳調辦事法官的三年期間內，由我所主筆草擬的修

正法案，而且已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的條文就有105年6月22日修

正公布之第133、136、137、141、143、145、259-1、309、310、

404、416、455-2、470、473、475條條文；106年4月26日修正公布

之第93、101條條文及增訂第31-1、33-1條條文；108年6月19日修正

公布之第33、404、416條條文及增訂之第八章之一第93-2至93-6條

條文；108年7月17日修正公布之第116-2、117、121、456、469條條

文；109年1月8日修正公布之第429、429-1至429-3、433、434條條

文之多，而且還有部分修正條文在送進立法院後，因為屆期不連續

而未能審查通過者，可見修正之頻繁，與其重要性之不可言喻。 

本書是我教學多年來匯集的講義編修而成，為了因應刑事訴訟

法的頻繁修正，我採用了與國內一般刑事訴訟法教科書完全不同的

編排方式，按照刑事訴訟法體系之基本架構，參考德國常見註釋書

並融合傳統教科書的編排方式撰寫，並將相關之理論、實務見解與

法律問題，盡可能地安排在同一個主要法條下予以分析評論介紹，

使本書同時兼具有教科書體系、法典及實務見解與法律問題的查閱

功能。此外，有關應適用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案件，國民法官法有特

別規定其應適用之程序，除此之外，仍應適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本書亦將國民法官法相關特別明文排除刑事訴訟法規定適用者，亦

並列於相關章節條文中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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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書得以順利出版，除了要感謝緯綸幫我費心校對之

外，還要感謝內人及家人幫我費心照顧小孩及家庭，讓我無後顧之

憂，可以利用公餘時間從事我熱愛的法學寫作。最後，初版難免有

諸多舛誤與錯漏之處，亦請讀者不吝指教，俾使本書得以適時於再

版修正時更正錯誤。 

 

陳文貴 
202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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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本書主要用詞及略語例示如下： 
一、本法：刑事訴訟法簡稱。 
二、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即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正式用語。 
三、院解3825：司法院院解字第3825號解釋。 
四、院字1247：司法院院字第1247號解釋。 
五、69台上2412判例：刑事判例，依據2019年1月4日修正，2019年7月

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
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然為與未曾選編為判例之判決有所區別，

本書仍加以引用。 
六、8滬上13判例X：判例加註X者，係指本則判例因無裁判全文可資

參考，依據2019年1月4日修正，2019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
第57條之1第1項規定，應停止適用之判例。然因仍具有其重要性
與參考價值，而非與現行法有所牴觸者，本書以加註X方式提醒讀
者注意。 

七、100台上7112：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112號刑事判決。 
八、94台非283：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283號刑事判決。 
九、97台抗724：最高法院97年台抗字第724號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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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訴訟標的理論 
刑事訴訟之「客體」即訴訟標的，乃法院審理範圍之重要性問題，

涉及檢察官起訴與不起訴之效力範圍、第一審法院審理之範圍、上訴範

圍，乃至裁判確定後既判力之客觀範圍（一事不再理）等重要性問題。

關於刑事訴訟之客體範圍，其判斷標準係依案件之「單一性」與「同一

性」這兩個概念綜合判斷之。 
刑事訴訟之目的係在確定刑事實體法之法律關係，據以認定特定被

告之犯罪事實有無以及其刑罰權範圍為何，因此所形成的「案件」與

「訴」之關係。「案件」係由「人」（被告）與「犯罪嫌疑事實」所構

成，因此案件之個數，係以刑罰權之對象（被告）以及其犯罪嫌疑事實

之個數為準；「訴」則係為確定特定案件之具體刑罰權有無之訴訟關

係，亦即請求法院就特定被告之特定犯罪嫌疑事實加以裁判，據以確定

國家具體刑罰權有無及其效力範圍之訴訟關係。 

貳、案件單一性 
「案件單一性」係指由被告與犯罪嫌疑事實所構成之案件個數，在

刑事實體法上僅有一個刑罰權，在訴訟法上僅為一個訴訟客體，兩者具

有不可分割之性質。至於案件是否具有單一性，則係以訴訟法上審判對

象之具體刑罰權是否單一為判斷標準，係由「被告單一」與「犯罪事實

單一」所構成。「案件單一性」係在劃定犯罪事實之一部與他部之間，

是否可分之問題，特別是檢察官起訴之範圍，以及法院審判之範圍。 

一、被告單一 
被告是否單一，係以被告「人數」為判斷標準，一被告即為一案

件，被告為數人者，刑罰權之對象亦為數人，乃數案件。數被告之數案

件，檢察官本即得分別偵查並分別起訴，縱令檢察官合併偵查、起訴，

法院亦合併加以裁判，例如甲、乙共犯竊盜罪，檢察官合併偵查並合併

提起公訴，法院亦對甲、乙在同一判決中予以合併判決，仍屬兩個案

件；自訴案件，亦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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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事實單一 
被告單一且其犯罪嫌疑事實亦單一，始屬單一案件。犯罪嫌疑事實

是否單一，則係以刑事實體法上之「罪數」來加以判斷。刑事實體法上

之「單純一罪」，例如甲持刀殺死乙，乃單純一罪；「實質上一罪」，

例如吸收犯、接續犯、繼續犯、加重結果犯（刑法第17條）、結合犯

（例如刑法第332條之強盜結合罪），在刑事實體法上僅屬一罪；「裁

判上一罪」之連續犯（舊刑法第56條）、牽連犯（舊刑法第55條犯一罪

而其方法或結果之行為犯他罪名者）及想像競合犯（刑法第55條），在

實體法上亦僅為一罪，因而同具有不可分性，均屬於犯罪事實單一之案

件。 

三、案件單一性之效果 
單一性案件因在實體法上僅有一罪，具有不可分性，因而在訴訟法

上即生下列法律效果： 

審判權不可分 

單一案件在審判上無從分割，其審判權只有一個，是以單一案件應

分別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2項或軍事審判法第1條所規定之程序

審理，不可分割同時適用軍事審判法及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管轄權不可分 

單一案件在審判上無從分割，其審判權只有一個，是以單一案件法

院一部有管轄權者，對於他部亦有管轄權，稱為「管轄不可分」。例如

想像競合犯係裁判上一罪，其一部分犯罪事實曾經檢察官起訴者，依本

法第267條之規定，效力當然及於全部。而案件是否已經起訴，應以檢

察官起訴繫屬之先後為準，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由繫屬

在先或經裁定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其得為審判之法院，自應依本法第

303條第7款之規定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公訴不可分 

單一案件在審判上無從分割，其審判權只有一個，是以單一案件依

本法第267條之規定：「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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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例如傷害致死罪，係屬結果加重罪之一種，檢察官既就其傷害罪

起訴，依本法第267條之規定，其效力及於全部（41台上113），屬不可

分，法院自均得加以審判。但應注意，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並無審判

不可分原則之適用，從而已經不起訴處分之部分，即與其他未經不起訴

處分之部分，不生全部與一部之問題，其他部分經偵查結果，如認為應

提起公訴者，自得提起公訴，不受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之限制，蓋

偵查中不生偵查不可分之問題，已經不起訴處分與其他未經不起訴部

分，並不生全部與一部之關係（83台上3449、92台上521）。又如意圖

他人受刑事處分而使用偽造證據，其使用偽造證據雖或更觸犯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名，係一行為而犯數罪，但必須上訴人所自訴準誣告罪成立，

法院始能以一部起訴其效力及於全部之例，併予論究，若所訴者並不構

成犯罪，即無想像競合犯之可言（70台上781判例）。 

自訴不可分 

自訴案件，自訴人就單一案件之一部事實提起自訴者，依本法第

343條準用第267條之規定，其效力及於全部，未經自訴部分與已提起自

訴部分，屬同一案件，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法院自得就全部事實加

以審判。 

審判不可分 

所謂「審判不可分」，係指未經起訴之犯罪事實，與已經起訴之犯

罪事實同屬於單一刑罰權之範圍，為單一之訴訟客體，在裁判上不能分

割而言。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則法院就與

原起訴案件之犯罪有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未經起訴之其餘事實，自應一

併加以審判，並以一個判決終結之，如僅就其中一部分加以審認，而置

其他部分於不論，即屬本法第379條第12款所稱「已受請求之事項不予

判決」之違法，此與可分之數罪如有漏判，仍可補判之情形，迥然有別

（96台上2135、98台上1826）。惟起訴之事實如經法院認定為不能證明

被告犯罪，即與未經起訴之犯罪事實無單一性不可分關係可言，則該未

經起訴之犯罪事實，法院對之既無訴訟關係存在，自不得加以裁判，否

則即有本法第379條第12款所稱「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 
再者，所謂「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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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犯罪事實經檢察官起訴者，其起訴部分

經法院認為有罪，因基於起訴不可分及審判不可分之原則，其起訴之效

力及於犯罪事實之全部而言。若檢察官就裁判上一罪之一部事實起訴，

而該起訴之事實，經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無罪或為程序上不受理之判

決，即與未經起訴之其他事實不生一部與全部關係之可言，依本法第

268條之規定，法院自不得就未經起訴之其他事實併予裁判（82台上

6043、86台非222）。 

上訴不可分 

本法第348條第2項規定：「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

分，視為亦已上訴。」其所謂「有關係部分」，係指判決之各部分在審

判上無從分割，因一部上訴而其全部必受影響者而言。其為單純一罪

者，固無所謂一部、全部可言，若屬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者，雖僅

就其中之一部上訴，基於審判不可分，其效力仍及於全部，即其犯罪事

實之全部均生移審之效力（101台上2585），此為上訴不可分原則。但

若有同項但書所定：「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

此限。」之情形，即無罪、免訴或不受理部分未經提起上訴者，則例外

上訴可分。 

確定力不可分 

實質上之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單一案件，基於審判上不可分之關

係，在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全部犯罪事實，本應依法予以審判，故其

判決確定之效力，自應及於全部之犯罪事實，縱後案未經起訴，亦未經

前案於判決事實及理由中加以記載、審酌認定，亦無不同，此乃判決確

定力不可分之效力。惟判決確定力具有不可分之效力，乃專指有罪之確

定判決而言，如非經有罪判決確定，即無本法第267條所定之一部與全

部之關係，既無一部、全部之關係，自亦不發生既判力所及之問題（83
台非140）。 

參、案件同一性 
「案件同一性」係指在不同的訴訟中，因訴訟繫屬先後之不同，若

可認為先前起訴之案件與後起訴之案件，兩者係屬同一案件，即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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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同一性」。「案件同一性」主要在用以劃分的是，在前訴判決確

定前，後訴是否係屬重複起訴；在前訴判決確定後，後訴是否違反一事

不再理（ne bis in idem）的雙重處罰禁止（Doppelbestrafungsverbot）問

題；同時也在確定法院可否就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依本法第300條

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之先決問題。 

一、被告同一 
被告是否同一，係以檢察官起訴書所指之「刑罰權對象」是否同一

為斷，與起訴書所指被告之姓名是否同一無涉，亦與實際上之犯罪人為

何者無關。 

二、犯罪事實同一 
被告同一，且前訴與後訴之犯罪事實亦屬同一者，前訴與後訴即屬

同一案件，反之則否；犯罪事實同一又可區分為「事實上同一」與「法

律上同一」兩個層面來加以觀察。 

事實上同一 

檢察官起訴之事實與法院認定之事實是否同一，法院可否就檢察官

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訴書所引應適用之法條，乃事實是否同

一所要解決之問題。此在學說有「基本社會事實同一說」（基本社會事

實關係相同）、「罪質同一說」（罪質相同）、「構成要件共通說」、

「指導形象類似說」（行為態樣共通與構成要件共同）等不同見解，實

務上先後則有不同之看法： 

基本社會事實同一說 
法院之審判，應以起訴之犯罪事實為範圍，事實審法院依調查證據

之結果所認定之被告犯罪事實，縱與檢察官起訴之事實並非全然一致，

惟如其基本社會事實相同，法院仍應在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變更

起訴法條而為有罪之判決（87台上3220、88台非347、91台非10、92台

上3103、95台上5401、6646）。 

訴之目的與侵害性行為之內容同一說 
案件是否同一，以被告及犯罪事實是否均相同為斷，所謂事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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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從「訴之目的及侵害性行為之內容是否同一」為斷，即以檢察官

或自訴人請求確定其具有侵害性之社會事實關係為準，亦即經檢察官或

自訴人擇為訴訟客體之社會事實關係是（81台上2039、84台上1378、94
台上1783、103台上2158）。 

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應視訴之目的及侵害性行為之內容 
是否同一而定 

刑事訴訟法第300條所定科刑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

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係指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得自

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言。至事實是否同一，應以檢察官或自訴人請求

確定其具有侵害性之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為準，而基本社會事實是否

同一，則應視訴之目的及侵害性行為之內容是否同一而定（84台上

1378、99台上2911、105台上433）。刑法上之竊盜罪及搶奪罪，其基本

社會事實同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以趁他人不覺或不及

防備之際，取得他人之財物，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兩罪之罪質應認具

有同一性（99台上2911） 

法律上同一 

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在實體法上為一罪，國家刑罰權僅有一

個；在訴訟法上之法律關係亦僅有一個，屬於法律上同一案件，不得重

複起訴或重複裁判，否則即與雙重起訴禁止及雙重處罰禁止原則有違。

例如牽連犯、想像競合犯及連續犯均係裁判上一罪；又如吸收犯有高度

行為吸收低度行為，重行為吸收輕行為，實害行為吸收危險行為等關

係，均為實質上之一罪；兩者均屬法律上同一，則其一部犯罪事實曾經

判決確定者，其效力當然均及於全部。 

三、案件同一性之效果 

重複起訴之禁止 

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在實體法上為一罪，國家刑罰權僅有一個，

在訴訟法上之法律關係亦僅有一個，在判決確定前依本法第8條之規

定：「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

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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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一案件若先後「繫屬於不同法院者」，其不得為審判之法院，應

依本法第303條第7款之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若先後「繫屬於同一法院

者」，後繫屬之案件則應依本法第303條第2款之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 

雙重處罰之禁止 

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在實體法上為一罪，國家刑罰權僅有一個，

在訴訟法上之法律關係亦僅有一個，若同一案件業經判決確定者，即已

發生判決之確定力，若重複起訴者，則應依本法第302條第1款、第343
條之規定諭知免訴之判決。 

起訴法條變更之禁止 

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與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若屬同一案件，則依

本法第300條之規定：「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

之法條。」反之，若法院認定之事實與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已不具有同一

性，例如起訴書認定之事實，係被告見被害人右手帶有金手鍊，意圖搶

奪，拉其右手，同時取出剪刀，欲將金手鍊剪斷奪取等情，若法院審理

之結果認定被告係強制猥褻，則不論從基本社會事實或從訴之目的及侵

害性行為之內容加以觀察，兩者均不具有同一性（43台上62判例），自

不能變更起訴書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而應為被告被訴搶奪犯行為無罪之

諭知。 

第一節 偵 查 
「偵查」係實行刑事訴訟程序之準備，以發見犯人及犯罪事實，並

以調查、蒐集、保全被告與犯罪證據為其主要目的之偵查機關行為。偵

查之目的，固在重於使犯人及犯罪嫌疑趨於明瞭，俾便提起公訴、緩起

訴處分或逕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但並非僅此而已。檢察官亦負有

公益之角色與功能，為「公益之代表人」，並非以起訴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為唯一之目的，依本法第2條之規定，對於被告有利或不利之事項，

亦應一併注意。因此，倘認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犯罪嫌疑不足者，自

仍應為不起訴處分。是故，偵查亦兼具有澄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被訴或

被移送犯罪嫌疑存否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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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定之偵查機關為「檢察官」；檢察事務官依法院組織法第66
條之3規定：「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之指揮，處理下列事務：一、實施

搜索、扣押、勘驗或執行拘提。二、詢問告訴人、告發人、被告、證人

或鑑定人。三、襄助檢察官執行其他第60條所定之職權。檢察事務官處

理前項前二款事務，視為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1項之司法警察官。」；

至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本法第229條至第231條及調度司法警察

條例之規定，為協助檢察官、應受檢察官指揮或應受檢察官命令偵查犯

罪之人，均屬「偵查之輔助機關」。雖然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知有犯

罪嫌疑者，依本法第229條第2項、第230條第2項、第231條第2項之規

定，亦應開始調查，然在現行本法制度之下，最終仍應將調查之結果移

送該管檢察官，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並無決定偵查最後結果，應為起

訴或不起訴處分之權限，因此本法現行「偵查權之主體」仍為檢察官。 
本法於2002年基於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權之制衡考量，除內部監督

機制外，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乃參考德國之「強制起訴制

度」以及日本之「準起訴」規定，在本節中增訂第258條之1至第258條

之4「交付審判程序」，賦予告訴人或告發人於不服上級檢察署之駁回

處分者，得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由法院介入審查，以提供告訴人

多一層救濟途徑。 

    第228條（偵查之發動） 
 
Ⅰ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

偵查。 
Ⅱ前項偵查，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

官或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

報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 
Ⅲ實施偵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 
Ⅳ被告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者，檢察官於訊問後，認有第一百零

一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

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但認有羈押之必

要者，得予逮捕，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聲請法院羈

押之。第九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第五項之規定於本項之情形準

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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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偵查之開端 
本法所定之訴訟程序有公訴程序與自訴程序之別，本條規定乃在表

明，在公訴程序檢察官是偵查之主體，檢察事務官及第230條之司法警

察官或第231條之司法警察，則均屬檢察官之偵查輔助機關，在於協助

檢察官偵查犯罪而已。偵查之發動、進行乃至終結偵查程序的提起公

訴、聲請法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緩起訴處分或不起訴處分，檢察官始

為主導者。然事實上，絕大部分的一般刑事案件，實際最初發動偵查作

為，例如受理報案到犯罪現場展開偵查作為的，大多屬第一線也就是第

231條所定之司法警察人員，檢察官並不知道大多數的刑事案件警察人

員已經開始實際進行了偵查作為，直到第229條、第230條之司法警察官

將案件移送或報告檢察官時，檢察官始為復訊或實際進行偵查作為，最

後才做出偵查終結的意思決定而已。 

 
  
◎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移送被告甲涉嫌竊盜乙所有之機車案件予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檢察官丙受理分案後，未經傳訊被

告甲訊問偵查，即逕行繕具起訴書，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對被告甲提

起竊盜罪之公訴。問：檢察官丙之起訴程序是否違背本法第303條第1
款之規定？ 

【解題說明】 

依本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

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可知本條係規定檢察官偵查權之發動。第1
項之偵查，依第2項之規定，檢察官亦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230條之

司法警察官或第231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報

告。必要時，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然檢察官實施偵查如非有必要，

例如濫行告訴或告發等情形，不得先行傳訊被告，本條第3項亦定有明

文，以免濫行告訴或告發，造成被告訴人之訟累，或告訴人、告發人濫

用刑事訴訟程序。是依本條之規定，檢察官偵查犯罪，並非必須訊問被

告，即或予以訊問，而其訊問內容之詳略，檢察官均得自由斟酌行之，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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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檢察官就其他方法偵查所得之證據，已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即不訊

問被告而提起公訴，要非法所不許（28上2510判例），蓋以偵查權之發

動與行使乃至提起公訴，皆屬任意偵查之性質，並非法定必須踐行之程

序。 

貳、拘提逮捕前置主義 

 
  
◎ 承上問題，若檢察官丙傳喚被告甲到案訊問後，認為被告甲係竊盜慣

犯，有事實足認被告甲有繼續實施同一竊盜犯罪之虞，欲向法院聲請

羈押被告，則檢察官丙依法應踐行何種法定程序？ 

【解題說明】 

依本法第93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之所定，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被

告之「拘提、逮捕前置」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捕到場

者，應即時訊問。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

提或逮捕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以聲請書敘明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及證

據與羈押之理由，備具繕本並檢附卷宗及證物，聲請該管法院羈押

之。」惟若被告係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者，即不符合上開法文所定

之「拘提、逮捕前置」規定，則檢察官縱認被告有本法第101條第1項各

款、第101條之1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亦不得向法院聲請羈押被告。為

填補此一疏漏，本條第4項乃規定，縱使被告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

者，檢察官於訊問後，認有第101條第1項各款或第101條之1第1項各款

所定情形之一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者，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但

認有羈押之必要者，得予逮捕，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後，聲

請法院羈押之。於此情形，第93條第2項、第3項、第5項之規定，則準

用之。依此，偵查中被告係經傳喚、自首或自行到場者，檢察官於訊問

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即得予以逮捕，並將逮捕所依據之事實告知被告

後，聲請法院羈押之，以貫徹偵查中聲請羈押被告之「拘提、逮捕前置

主義」。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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